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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12樓
聯絡人：林舒芃
聯絡電話：(02)89791196　分機：221
傳真：(02)27018410
電子郵件：sfaa0390@sfaa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8日
發文字號：社家老字第1120860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、三、四 (A21050000J_1120860300_doc1_Attach1.pdf、

A21050000J_1120860300_doc1_Attach2.pdf、
A21050000J_1120860300_doc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輔導老人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1案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2年4月20日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機構改善公共安全

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有關寢室隔間與樓板密接整修之評估基準部分：

(一)查本署前以112年3月15日社家老字第1120860174號檢送4

項公共安全獎助項目之評估基準在案，其中寢室隔間與

樓板密接整修之評估基準，基於「防火區劃」為法定專

有名詞，爰將「水平防火區劃」修正為「水平區劃」；

修正後評估基準，如附件1。

(二)另如經評估無法執行寢室隔間與樓板密接整修，採用替

選方案者，須出具評估報告之內容，經財團法人台灣建

築中心112年3月28日邀集專家學者討論，應提出寢室各

樓層避難逃生圖，以個案夜間火災最不利情境，並考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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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方向避難原則，建構水平疏散策略及應變流程，評估

設置等待消防救援之相對安全空間位置，內容應包含：

１、確實無法置頂之原因，並提供相關現況照片及圖說佐

證。

２、寢室各樓層避難逃生圖：應包含安全梯、各空間標

示、相關提供應給之消防設備（滅火器、室內消防

栓、受信總機、火警廣播、119火災通報裝置及、排煙

方式）、防火區劃、寢室及門扇開啟型式及材質等；

相對區劃等待救援空間位置，應以顏色標示於避難逃

生圖。

３、各樓層水平疏散演練腳本及應變流程、水平疏散策

略。

４、相對區劃之施工方法、住民安置計畫。

５、專業人員應變推演教育訓練輔導過程照片及簽到單。

三、有關面積超過1,000平方公尺之原有合法公立、公設民營及

財團法人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自動撒水設備改善部

分，內政部同意得比照該部109年11月23日內授消字第

1090829268號函辦理(如附件2)。

四、有關原有合法之公立、公設民營及財團法人老人及身心障

礙福利機構，經改善設置119火災通報裝置及自動撒水設備

者，列入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申報部分，內政部同意得

比照該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消署預字第1101120551號函

辦理(如附件3)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
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
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社會局、屏東縣政府、臺

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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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
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、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之
家、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、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、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
之家、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
安老所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
家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成功老人養護中心、財團法人台灣省
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苗栗老人養護中心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
設新竹老人養護中心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菩提仁愛之家、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
普門仁愛之家、財團法人樹河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灣省私立悠然山莊安養中
心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康寧園安養中心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
南仁愛之家新都養護所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成功養護中心、財團
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、財團法人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灣省私立
基督仁愛之家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光明仁愛之家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嘉義仁
愛之家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嘉義濟美仁愛之家、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嘉義博愛
仁愛之家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孝愛仁愛之家

副本：內政部消防署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本署老人福利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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